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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通知

　　（2007 年 9 月 10 日　司发通[2007]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为了深入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活动，推动司法鉴定事业的健康发展，司法部于 2007

年 8月 7日发布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下简称《通则》）。《通则》是继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之后，

司法部出台的又一个与《决定》相配套的重要规章，是加强司法鉴定管理工作、

推动司法鉴定制度化建设的又一重大举措。为进一步做好《通则》的贯彻执行工

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贯彻实施《通则》的重要意义

《通则》是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适应新形势司法工作对司法鉴定的需要，在科学认识司法鉴定活动的基本规律

，总结多年来司法鉴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的。贯彻执行《通则》，对于规范

司法鉴定活动，切实提高司法鉴定质量，推动司法鉴定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充



分发挥司法鉴定制度促进司法公正、服务和谐社会的职能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贯彻执行《通则》的重

大意义，结合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把贯彻执行《通则》作为今、明

两年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认真组织部署，切实抓好落实，确保《通则

》的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二、认真做好司法鉴定管理干部的学习培训

　　适应《通则》对司法鉴定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各地要在今年年底前，组

织司法鉴定管理干部系统学习一遍《通则》，使每个管理干部正确理解《通则》

的基本规定，熟悉《通则》的基本内容，掌握司法鉴定活动的基本要求，为贯彻

执行《通则》奠定良好的基础。要利用《通则》公布实施之机，积极向当地党委

、政府汇报，加快省、市两级司法行政机关司法鉴定管理机构的建设步伐，完善

组织机构，明确任务职责，配齐管理干部，切实担负起管理监督的职责，主动适

应司法鉴定事业发展对管理工作提出的挑战。加强管理干部特别是新走上司法鉴

定管理岗位人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提高司法鉴定管理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提

高司法鉴定管理水平。

　　三、认真做好司法鉴定人队伍的教育培训

《通则》是规范司法鉴定程序的基本制度，是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实施司

法鉴定活动的行为准则。各地要把《通则》的学习培训作为今、明两年司法鉴定

人继续教育的重点内容，结合《司法鉴定文书规范》和《司法鉴定协议书》，制

定培训方案，尽快组织实施。要根据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执业特点，采

取在岗自学和集中培训相结合等行之有效的方式开展培训，因人施教，因地制宜

，确保培训质量。要按照深圳会议提出的“打基础、抓重点”的工作思路，重点

抓好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类司法鉴定人的学习培训。要把《

通则》的学习培训，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服务和谐社会主题实践活动

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广大司法鉴定人深入理解和熟练掌握《通则》的规定和内容

，提高贯彻《通则》、依法实施鉴定的自觉性，增强司法鉴定人践行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服务和谐社会的意识，牢固树立“服务大局、执业为民”的理念，为构

建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认真做好《通则》的宣传工作

　　要采取多种方法，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通则》，让社会各界了解《通

则》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增加司法鉴定活动的透明度；大力宣传司法鉴定改革工

作取得的成就，宣传贯彻全国人大《决定》，建立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重要

意义，宣传司法鉴定制度在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中的作用，让全社会了

解司法鉴定工作，关心司法鉴定工作；大力宣传司法鉴定人队伍中涌现出的先进

人物和事迹，宣传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的成果，向社会展现新时期司法鉴定人队伍

职业风采和精神风貌。各地要有计划地培养一批先进典型，树立司法鉴定队伍“

客观公正 科学规范”的社会形象。

　　五、认真做好与《通则》相关的制度建设

　　各地要加强《通则》的配套制度建设：一要对照《通则》，对现有的规范性

文件进行清理，该废止的要废止，该修改的要修改。二要配合《通则》的实施，

抓紧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快建章立制的步伐。条件成熟的地方，要尽快出台

司法鉴定收费办法和标准。三要推动司法鉴定机构的规范化建设。指导司法鉴定

机构按照《通则》的要求，规范司法鉴定活动的委托受理、鉴定实施、操作规范

、出具鉴定意见、复核等重要环节，完善内部管理规范，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规范司法鉴定活动。四要积极探索建立司法鉴定质量的评价、检查机制。质量

是司法鉴定的生命。各地必须要把抓司法鉴定质量摆到重要的工作议事日程，要

深入研究、积极尝试，大胆创新，逐步探索建立起一整套司法鉴定质量的评价、

检查机制。采取鉴定文书评比、定期质量抽查、组织能力验证等方法，对司法鉴

定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增强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质量意识，促进司法鉴

定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

　　六、认真做好《通则》的执法检查工作

　　严格执法、加强检查是保证《通则》得以贯彻执行的有效途径。各地要认真



抓好《通则》的执法检查工作，有效规范司法鉴定活动，保障司法鉴定质量，保

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要加强投诉查处的制度化建设，设立多种投诉的方式，

畅通投诉渠道，完善查处程序，建立投诉便捷、信息灵敏、反应迅速的投诉查处

机制。要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从当地情况出发，针对某一时期存在的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检查，同时要建立定期的执法检查制度。要严格执法，依法查处违反《

通则》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不护短、不手软，绝不允许少数违法违纪行为损害

司法鉴定行业的声誉，影响司法鉴定改革的大局。

　　针对去年司法鉴定执法检查活动中各地反映突出的问题，年底前我部将对相

关专业从事法医临床的司法鉴定人的转岗培训工作进行部署，请各地在研究制定

《通则》学习培训的计划时通盘考虑。定于近期委托部司鉴所举办一期《通则》

师资培训班，以配合各地《通则》的学习培训工作，请做好准备。

　　请将贯彻执行《通则》的工作部署、措施、进展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及时报部

。


